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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及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與
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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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0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含施行細則)

•0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與釋放量
紀錄管理辦法

•03 常見問題及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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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含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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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管法架構

第四章 §30~34化學物質登錄及申報

第五章 §35~43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第七章 §50~67 罰則

第八章 §68~75 附則

第六章 §44~49 查核、檢驗及財務

第三章 §24~29關注化學物質評估、預防及管理

第二章 §8~23毒性化學物質評估、預防及管理

第⼀章 §1~7總則

共8章7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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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1~7總則

• 立法目的

• 用詞定義

•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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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法目的
立法精神

防制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關注化學物質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並掌握國內其他化學物質
各項資料，特制定毒管法。

防制毒性化學物質及關
注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
危害人體健康

掌握國內化學物質各項資
料，據以篩選評估毒性化
學物質及關注化學物質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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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主管機關
法定主管機關

•中央：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直轄市：直轄市政府

•縣（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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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定義§3

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

合分類規定並公告者

排除本法管制
• 排除農藥管理法、飼料管理法、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藥事法、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化妝品衛生安全管理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菸害防制法、原子能法、環境用

藥管理法、商品檢驗法、廢棄物清理法及商品檢驗法等。

§3 用詞定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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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詞定義 (2/4)

第⼀類毒性化學物質 (難分解物質)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慢毒性物質)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 (急毒性物質)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
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
染環境與危害人體健康。

Ex：多氯聯苯、汞、吡啶

毒性化學物質以外，基於物質特
性或國內外關注之⺠⽣消費議
題，經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
體健康之虞，並公告者。

Ex：笑氣 (⼀氧化⼆氮)

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
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Ex：石綿、氯⼄烯

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
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Ex：苯胺、氰化鉀、氯、氟

有內分泌干擾素特性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者。

Ex：雙酚A、DNPP、皂黃、玫瑰紅B

立法精神

包括毒性化學物質、關注化學物質、既有化學物質、新化學物質、何謂運作等相關本法名詞
之定義，與運作人的權利義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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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詞定義 (3/4)

既有化學物質：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後，建置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中之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指既有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

製造註

輸入

運送註

販賣 使用

輸出
貯存

廢棄

8
種
運
作
行
為

註：製造與運送定義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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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適用「使用」行為之規定
ex：登記文件、容器包裝標示etc.

§3 用詞定義 (4/4)

製造定義 運送定義

自行
使用

調配 加工

分裝

合成

製造

非製造

運送

汽機車

船舶

航空器

車輛

鐵路
交
通
工
具
形
式

又
分
為

載運

裝卸

樣
態

(細則§2) (細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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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

召集⼈：⾏政院院⻑

副召集⼈：⾏政院副院⻑

跨部會協調化學物質風險
評估及管理措施
(每年召開1次會議)

執⾏⻑：環境部部⻑

幕僚單位：環境部

（
政
務
委
員
）

內
政
部

國
防
部

財
政
部

教
育
部

法
務
部

經
濟
部

交
通
部

勞
動
部

農
業
部

衛
生
福
利
部

環
境
部

國
科
會

海
委
會

行
政
院
交
環
處

行
政
院
國
土
辦

專
家
學
者
及
民
間
團

體
代
表

 會報委員共置22~28人

• 會報任務

跨部會協調化學物質風險評
估及管理措施

督導各相關部會落實執行國
家化學物質管理業務

其他有關國家化學物質管理
協調事項

子法：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設置要點 (11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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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章 §8~29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評估預防及管理

• 公告列管

• 紀錄申報

• 總量管制

• 許可

• 退運

• 停復工

• 標示

• 專技人員

• 停止、中止運作

• 轉讓限制

• 政府、學術機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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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4
公告列管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1/2)

立法精神

符合本法定義毒性化學物質或關注化學物質之公告依據，包括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關注
化學物質 (含經公告具危害性者)，以及管制濃度、分級運作量等。

相關子法：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14.5.13)
「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14.5.13)

符合§3分類定義者

•毒性化學物質：應公告為第⼀、二、三 or 四類 (§8)

•關注化學物質：得依管理需要公告 (§24)

公告列管物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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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4
公告列管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2/2)

依公告 or 審定之方法行之

預防 or 避免
1.污染環境
2.危害人體健康

用途
禁止運
作事項

毒性
分類

分級運作量
管制濃度

%
化學文摘社
登記號碼

分子式英文名稱
中文
名稱

序號
列管
編號

1.研究、試驗、教育。
2.天然及合成橡膠業中製造輸送帶之添
加劑。
3.礦業及林業橡膠輸送帶之零件。
4.皮革業之加脂劑。
5.….…

禁止用
於玩具
及兒童
用品。

1100 kg185535-84-8

CxH(2x-
y+2)Cly ,
x=10-13
y=1-13

Short-
chain

chlorinate
d paraffins
(SCCPs)

短鏈
氯化
石蠟

01194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8)

第⼀類⾄第三類 第四類

禁用

限用

依核可

列管毒性 (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管制濃度與分級運作量⼀覽表 禁⽌運作事項⼀覽表 得使⽤⽤途⼀覽表

如：農藥管理法…等

法律另有規定

得個案申請解除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規定 (§11、§24)

得依管理需要公告

管制濃度及分級運作量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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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輸出貯存使用販賣輸入製造物質分類

逐批申請

登記文件
(5年有效期)

許可證
(5年有效期)

達分級
運作量第⼀類

第二類
第三類毒化物

核可文件
(5年有效期)

未達分
級運作
量

第四類

具危害性關注化
學物質 其他特性

§８、§13、§15、§25、§29許可登記核可及期間
子法：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 (113.06.11)

立法精神

為使運作人安全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於各項運作行為前，須向在地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證、登記或核可，以減低運作期間造成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風險。

申辦證件應
備文件項目
具差異性

 1證多物質
 核准後應公開規
定內容於指定網
站

 運送另以申請運
送表單方式辦理

 廢棄皆須依廢清
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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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是否為毒化物或關注化學物質

STEP 1

畫面欄位內輸入物質名稱查詢資料

STEP 2

進入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
（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cha.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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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相關法規查詢方式

STEP 1

點選「法規專區」>>「主管法規查詢」>>「毒化物管理」
STEP 2

進入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
（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cha.gov.tw/mp-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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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運作及釋放量紀錄
立法精神

為利列管物質源頭及流向管理，要求運作人應製作運作紀錄並定期申報，預防不當使用。另
就毒性化學物質並要求申報釋放量，以瞭解整體釋放情形。

子法：運作與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108.12.25)

義務人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運作人（運送除外）

紀錄
• 毒化物逐日
• 關注物應依公
告規定頻率及
方式紀錄

• 無變動者，得
免逐日記錄申報

• 毒化物每月10日前申報前1個月
• 關注物依公告規定每月、每季
或半年等頻率

• 無異動者，仍應申報
• 停止運作、結束或中斷運作前
應完成申報

格式
公告格式
（原則網路申報）

保存3年

運作
紀錄

製造、使用或貯存單⼀毒性化
學物質，其單⼀運作⾏為年運
作總量達300公噸以上 or 任⼀
日達10公噸以上之運作人

紀錄
按月製作

申報
• 每年1月 31
日前申報前1
年之釋放量

• 停止運作前
應完成申報

格式
公告格式（原則網路申報）

保存3年

釋放量
紀錄

計算
• 量測法
• 質量平衡法

第⼀類及第⼆類毒化物，得以釋放總量管制(§10)

• 排放因子法
• 經驗方程式法

• 其他可估算之方式

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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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停工復工

改善完成說明
+佐證

地方政府
審查通過

復工(業)

經依本法
停工(業)

整體概要

列管物質來源、運作情形、產品製
造流程、管理方法及貯存設備說明

改善情形

改善前後之差異及成效

系爭設施

完成改善之設備或設施

其他

其他經地方政府指定者

2年內不得申請該物質運作

處負責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20萬~500萬元罰金

違法復工(業)=不遵停(業)命令，依§53-I

(細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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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 標示及安全資料表
子法：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111.11.04)立法精神

強化使用者對列管物質於各運作階段之安全及危害認知，提供物質之正確資訊，以降低對使
用者之危害或環境影響，與全球GHS及我國CNS 15030規範⼀致。

調和全球化學品分類及標⽰制度，為⼀致規範

依照CNS 15030之規定，
標示須包括危害圖示、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等。

容器包裝標示 場所設施標示 安全資料表
公告板

警示語

警語

販賣時，應隨貨送買受人

標示及安全資料表應以中文為主、必要時輔以英文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名稱：一氧化二氮(笑氣) Nitrous 
危害成分：一氧化二氮(笑氣) Nitrous oxide, 10024-

97-2 (關注化學物質) , 100 %
警示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

內含加壓氣體；遇熱可能爆炸
可能導致或加劇燃燒；氧化劑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或者可能造成睏倦或暈
眩

危害防範措施：
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遠離易燃品
勿吸入氣體/煙氣/蒸氣/霧氣

限工業用、禁止吸食

名稱：一氧化二氮(笑氣) Nitrous 
危害成分：一氧化二氮(笑氣) Nitrous oxide, 10024-

97-2 (關注化學物質) , 100 %
警示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

內含加壓氣體；遇熱可能爆炸
可能導致或加劇燃燒；氧化劑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或者可能造成睏倦或暈
眩

危害防範措施：
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遠離易燃品
勿吸入氣體/煙氣/蒸氣/霧氣

限工業用、禁止吸食

名稱：一氧化二氮(笑氣) Nitrous 
危害成分：一氧化二氮(笑氣) Nitrous oxide, 10024-

97-2 (關注化學物質) , 100 %
警示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

內含加壓氣體；遇熱可能爆炸
可能導致或加劇燃燒；氧化劑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或者可能造成睏倦或暈
眩

危害防範措施：
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遠離易燃品
勿吸入氣體/煙氣/蒸氣/霧氣

限工業用、禁止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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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設置
子法：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108.12.25)

環保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109.07.01)

• 第⼀類⾄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 單⼀物質製造、使用、貯存或公路運送達下列數量，該類場所應設置之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之級別及人數：

立法精神

運作特定類別列管物質達⼀定規模者，要求運作人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以強化法令遵循、
降低運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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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停止及中止運作

視為停止運作
(§20)

客
觀
上

停止運作
(§19)

主
觀
上

(不再運作)

(無從
判定)

結束運作(細則§5)

未經核准，中止運作達1年

中止運作達6個月，經認有污染危害之虞

或遭撤銷、廢止許可勒令歇業

有下列情形之⼀

14日
內列
冊報
准並
後續
處理

違反者處罰
100-500萬元

造冊申報(細則§6)

• 運作毒化物名稱

• 成分含量
(ex濃度重量百分比)

• 數量

(ex多少噸、多少公斤)

• 處理方式或受讓者

(ex委託清理、轉出對象)

立法精神

不再運作第1-3類毒性化學物質者，為避免所剩物質有污染危害之虞，應列冊報准並妥善處理。

指中斷製造、
輸入、販賣、
使用或貯存
運作

1. 經核准終止
情形者亦包
含在內

2. 地方政府依
事實+相關
資料認定

(細則§7-I)

§55③

(細則§7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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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 、§60
轉讓限制與網購平台責任

許
可

取得許可證 未取得
許可證

運作人

(細則§8)

不得販賣或轉讓可販賣或轉讓

販賣或轉讓，不得以郵購、電子
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交易當事人
身分之交易平台方式為之

立法精神

防範列管物質透過郵購、電子購物或無法辨識交易人等管道流入市面，遭到非法使用或濫用，
同時施加平台業者責任。

郵購及電子購物：
指以廣播、電視、
電話、傳真、型錄、
報紙、雜誌、網際
網路、傳單或其他
類似不具特定對象
之交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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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_違反毒管法第21條第1項
內容項目

A公司使用之樹脂原物料經檢測二甲基甲醯胺成分含量為30.64%
w/w，檢測結果超過管制濃度30% w/w，A公司已違反規定：未
領有毒性化學物質文件而予以使用。
B公司將前揭毒化物販賣給未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8條
第4項、第13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取得許可證或核可文件之A公
司。

違反事實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21條第1項違反法令依據

罰鍰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第58條第3款)

裁處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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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9 政府、學術機構運作
立法精神

1) 政府機關或學術機構，運作非以營利為目的，且其事務有特殊性，爰授權得另訂辦法管
理、無特別規定者回歸⼀般規定。

2) 得另訂事項包括：管理權責、用途、專技人員、運送、紀錄、申報、標示、貯存、查核、
預防、聯防、應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3) 此外，如通案管理有困難，本法亦保留個案同意方式，可針對個別物質之特性做管理，並
作為通案管理之參考。

• ⼀般規定業者

•另定辦法

•個案同意

政府機關

學術機構

軍事機關運作管理辦法
(國防部訂定)

中央研究院運作管理辦法
(中研院訂定)

學術機構運作管理辦法
(教育部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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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30~34 化學物質登錄及申報

• 登錄、申報

• 限制禁止事項

• 共同登錄

• 資料使用



28

製造或輸入每年達⼀定數量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規定期
限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製造或輸入
新化學物質者應於製造或輸入90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前開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經核
准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入

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內容包括製造或輸入情形、物理、化
學、毒理、暴露、危害評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應登錄之資料項目，依每年製造或輸入量及物質種類分
為標準登錄、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

第56條規定

未依第30條規定取得登錄核准而製造或輸入

新化學物質：
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經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
善者，得令其停工、停業或退運出口

既有化學物質：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經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
者，得令其停工、停業或退運出口

第30條規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子法：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1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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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35~43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 危應計畫＆公開

• 第三人責任險

• 應變人員/應變機構

• 聯防組織

• 應變器材＆偵警設備

• 運送管理

• 緊急防治措施＆通報

• 應變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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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及公開

運作人
• ⼀⾄三類毒化物
•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主管機關

A
B

C

D

備查計畫

計畫公開於指
定網站

檢具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

依計畫內容實施

子法：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109.10.21)
立法精神

運作人應妥適考量運作列管物質之風險並自行加以管理，要求其事前提出計畫，並公開內容接受
公眾監督。同時考量整廠風險與應變量能後，合併訂定計畫，以有效達到降低事故風險之目的。

⼀、基本資料
e.g. 防災基本資料表

二、圖資
e.g. 應變器材位置圖、場所座落位

置及周遭敏感地區、疏散集結
及救援路線圖

三、危害預防

e.g. 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事
故預防措施、防救設備設施、
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等

四、應變
e.g. 應變器指揮系統及通報機制、

警報發布方式、支援體系、應
變作為、搶救方式、環境復
原、緊急疏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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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三人責任險

單物質運作量物態物質運作行為

≧100倍分級運作量/日

氯、甲醛＜20公噸/日，不在此限
氣態

• 第⼀類⾄第三類毒化物
•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 製造
• 使用
• 貯存
• 運送

≧3,000公噸/年

or

≧100公噸/日

液態

≧1萬2,000公噸/年

or

≧400公噸/日

固態

應於運作前投保責任保險之運作人

子法：運作人投保責任保險辦法 (109.01.03)

立法精神

透過強制保險制度分擔社會風險，即運作人如因運作列管物質過程中，致使第三人傷亡或受有財
損，運作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且於保險期間內或延⻑索賠期間內所受之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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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專業應變人員及專業應變機關 (構)

訓練機關 (構) 為中央機關

自行or 指定之

• 等級：通識級、操作

級、技術級、指揮級

級專家級

再訓練

• 取得專業應變人員合

格證書並登載為相關

運作人或應變、諮詢

機構之專業應變人員，

應每年度完成再訓練

專業應變人員

應變機關 (構)

• 從事事故防護、應變、清
理及善後等處理措施

• 具備所需防護、偵檢、應
變、通訊等設備

諮詢機關 (構)

• 從事事故諮詢

• 具備所需通訊等設備

專業應變機關 (構)

子法：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109.11.03)
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 (構) 認證及管理辦法 (109.03.03)

立法精神

為確保應變能力，強化自救能量，運作人應積極預防事故發生，並指派受訓合格之專業應變人員
或經政府認證之專業應變機關 (構) 採取事故之防護、應變、清理等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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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聯防組織
立法精神

聯防組織為相鄰、同屬性或供應鏈關係之運作業者，透過法規要求強制組設聯防組織，凝聚運作
業者互助力量，達事故管控、降低災損、避免二次危害。

子法：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 (109.04.30)

運作人應組設聯防組織

• 第⼀類⾄第三類毒化物
•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製造 運送

使用 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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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

立法精神

為避免運作之列管物質外洩對運作廠 (場) 及周遭環境之影響，須設置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

子法：應設置自動偵測及連線之運作人 (109.01.09)
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109.01.13)

• 應備有應變器材、偵測與警報設備

• (指定公告應連線) e.g.光氣、氰化氫 (短時間致命優先連線)

製造、使用、貯存第⼀類⾄第三類毒化物 or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online

call

製造 使用 貯存

業者 主管機關

發生故障，連線運作人應
以網路或電話方式回報

應變器材、偵測與警報設備之設置
及操作計畫以網路傳輸方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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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運送管理

立法精神

為掌握列管物質運送車輛軌跡資訊，應推動運送事前申報表單、車輛安裝追蹤系統等管理作業，
以提升事故應變之效率。

子法：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 (109.01.22)
運送管理辦法 (109.01.22)

第⼀類至第三
類毒化物 or
具危害性關注
化學物質

氣體 ≦ 50公斤
液體 ≦ 100公斤
固體 ≦ 200公斤

氣體> 50公斤
液體> 100公斤
固體> 200公斤

第⼀類、第二
類毒化物 or
具危害性關注
化學物質

液體 ≦ 5公斤
固體 ≦ 5公斤

⼀般運
送表單

簡易運
送表單

免申報

即時追
蹤系統

行動裝
置APP

即時追
蹤系統or

免裝

所有人 申請表單

主管
機關

起運地1. 申報

2. 核准

主管
機關

迄運地

運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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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 (1/2)

立法精神

為減輕或防堵危害擴大，於事估發生時運作人應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於規定時間內進行通報。

相關子法：事故報知方式 (109.01.02)、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 (109.01.16)

跨區事故指定主管機關 (細則§9)

•本文規定：跨區事故由環境部指定
主管機關

•但書規定：跨區事故之運作人報知
所涉事故所在地主管機關，得擇⼀

緊急防治措施 (細則§10)

1. 足以即時控制大量流布使其回復常態運
作之污染防制措施 ex：安全阻絕系統

2. 中止引起事故之運作 ex：遮斷；關閉
閥門

3. 減輕或防堵危害擴大之各種措施 ex：
吸液綿、沙包

4.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應變事項

規定事故情形時，運作人應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於30分鐘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
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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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 (2/2)

立法精神

為減輕或防堵危害擴大，於事估發生時運作人應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於規定時間內進行通報。

相關子法：事故報知方式 (109.01.02)
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 (109.01.16)

運作人
已採取措施

運作人
未採取措施

仍未減輕或防
堵危害擴大

情況
急迫

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行採取處理措施
→主管機關/基金代墊費用→向運作人等求償

專線

• 0800-066-666環保公害陳情專線
• 1999縣市服務專線
• 環保局24 hr緊急電話

通訊電話

110、119緊急電話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通訊或傳真號碼、
網際網路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方式報知

其他

主管機關逕行處理要件 (細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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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44~49 查核、檢驗及財務

• 查核檢驗

• 查核物品之處理＆限改期限

• 規費

• 化學物質運作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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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查核檢驗

機關 (構)

法人

團體

(得委任/託/辦)

會同
[軍事機關人員]

(涉國防機密)

[主管機關]

(查核)

[運作人]

持職務證明文件

查核化學物質 (毒、關注、登錄) 之
運作、有關物品、場所 or 令提供有
關資料
e.g. 帳冊、報表、輸出入資料、收

據或抽樣檢驗等

抽樣檢驗

• 得暫行封存 (負責人保管)

• 1個月內委託環境部核發許可之
檢測機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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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8、§49
化學物質運作費與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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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八章 §50~75罰則＆附則

• 刑罰＆併罰制

• 揭弊者保護＆檢舉獎勵

• 不法利得

• 過渡規定

• 資料公開＆保護

• 配置圖＆副知消防機關

• 運作績優獎勵

• 公⺠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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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2 刑罰及併罰制

違反§8
(限制或禁止事項)

違反§8、§13 、§25
(依規定取得許可證、登記
文件或核可文件而運作並
依其運作)

違反§41
(遵照主管機關命令採取必
要措施或停止運作)

申報不實、虛偽記載

致人於死者

致人重傷者

致危害健康導致
疾病者

致嚴重污染環境

§50
無期徒刑 or
有期徒刑 (7年~)
得併科500萬元至1,000萬元

§50
有期徒刑 (3年~10年)
得併科300萬元至500萬元

§50
有期徒刑 (6月~5年)
得併科100萬元至400萬元

§51
有期徒刑 (6月~5年)
得併科100萬元至500萬元

§51
有期徒刑 (6月~5年)
得併科100萬元至500萬元

併罰 (§52)
行為人外之
法人或自然
人科各條10
倍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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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 行政罰 (1/2)

違規舉例附隨處分罰鍰金額條次

 事故未於30分鐘內通報
 違反禁限用規定

• 限期改善；未完成得停工 (業)
• 必要得令歇業、撤銷廢止證件

100萬元~500萬元§55

 未核准登錄而製造輸入等
• 限期改善；2次限改未完成，得
令停工 (業)或退運出口

20萬元~200萬元等§56

 規避查核-30萬元~150萬元§57

 販賣予無照者
 未依危應計畫實施
 未積極預防致生事故
 偵測設備未定期功能測試
 運送未申報表單

• 限期改善；未完成得停工 (業)
• 必要得令歇業、撤銷廢止證件

10萬元~50萬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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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 行政罰 (2/2)

違規舉例附隨處分罰鍰金額條次

 無核可運作第四類
 逾期申報
 未標示物質中文名稱
 專技代理未報備查
 未執行2次無預警演練

• 限期改善；未完成得停工 (業)
• 必要得令歇業、撤銷廢止證件

6萬元~30萬元§59

 提供違規交易平台-6萬元~30萬元§60

 笑氣未逐筆記錄上傳
• 限期改善；未完成得停工 (業)
• 必要得令歇業、撤銷廢止證件

3萬元~30萬元§61

 專技人員違規• 必要時得撤銷廢止合格證書4,000元~2萬元§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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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 揭弊者保護與檢舉獎勵

揭露違反
本法之行為

擔任證人 拒絕參與違法

揭弊者
保護
內容

⺠眾檢舉 (§67)

• ⼈⺠或團體得向地⽅
環保局檢舉違反本法
行為

• 地方環保局應對檢舉
人身分保密

• 查證屬實，罰緩提撥
獎金予檢舉人 (包含
揭弊者)

立法精神

為鼓勵內部員工揭發不法行為，特規範相關保護制度。
另就人⺠檢舉設有罰鍰提充獎⾦之獎勵制度。

相關子法：揭弊者法律扶助辦法 (108.07.08)、⺠眾檢舉獎勵辦法 (地方政府訂)

受不利處分者

(§54)

1. 運作人對揭弊者之
不利處分無效

2. 運作人對揭弊者之
不利處分應負舉證
責任

3. 減輕或免除因揭弊
行為所受之刑責

4. 減輕或免除因揭弊
者參與違法之刑責

5. 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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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0 資料公開及保護
運作化學物質可能造成人體、環境重大影響之風險，相關資料應公開，落實社會知情

• 登錄資料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經環境部認定

• 製造或輸入者申請登錄資料保密，受環境部核准

• 依本法所為之審查、查核及抽樣檢驗，涉及國防
或工商機密者

得不予公開資料

• 依本法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

• 運作人許可、登記、核可、專責人員證號…等

• 主管機關相關查核、處分資訊

應公開之資料 於特定網站

但書：經環境部認定不在此限之情形

• 對公益有必要

• 保護人名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

• 經製造或輸入者同意

但書：有關化學物質之名稱、物理、
化學、毒理、分類、標示及安
全相關資料，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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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與
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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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紀錄與釋放量

申報
•毒性化學物質每月10日
前申報前⼀個⽉

•關注化學物質依公告規
定，按每月、每季或半
年等不同頻率

•停止運作、結束或中斷
運作前應完成申報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義務人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
(運送除外)保存3年

運作
紀錄

紀錄
•毒性化學物質逐日
•關注化學物質應依公告
規定頻率及方式紀錄

格式
公告格式
(原則網路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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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作紀錄應製作內容

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格式，分別製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運作紀錄：

二、關注化學物質免分濃度區間，逐月記錄。
(應依公告規定頻率及方式紀錄)

⼀、毒性化學物質應依成分含量與濃度區間，按實際運
作情形，逐日分別記錄。

前項運作量無變動者，得免逐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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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量申報規定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於每月10⽇前完成申報前⼀個⽉之運作紀錄。

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審定運作方法，依下列頻率

申報運作紀錄：

每月申報：每月10⽇前完成申報前⼀個⽉之運作紀錄
每季申報：每年4月、7月、10月及次年1月10日前，完成申報

前⼀季運作紀錄
半年申報：每年7月及次年1月10日前，完成申報前半年運作紀錄

應於運作場所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3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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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
化學署全球資訊網/便⺠服務/下載專區
https://www.cha.gov.tw/lp-36-1.html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下載專區/毒性化學物
質相關文件
https://flora2.moenv.gov.tw/MainSite/Lin/DF.aspx#g
sc.t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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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管法第三條規定「運作」係指對化學物質進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
運送、使用、貯存或廢棄等行為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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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量及釋放量紀錄

釋放量
紀錄

申報
•每年1月31日前申報前1
年之釋放量

•停止運作前應完成申報

格式
公告格式
(原則網路申報)

紀錄
•按月製作

義務人
製造、使用或貯存單
⼀毒性化學物質，其
單⼀運作⾏為年運作
總量達 300公噸以上
or 任⼀⽇達10公噸以
上之運作人

保存3年

計算
•量測法
•質量平衡法
•排放因子法

•經驗方程式法
•其他可估算之
方式

• 同⼀運作⼈有⼆處以上不同之運作場所者，應以各別運作場所為單位，
• 依前項規定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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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釋放量計算
單⼀毒化物，製造、使⽤、貯存任⼀運作⾏為達申報⾨檻

皆須須依計算指引內容計算釋放量釋放量申報

公告為指定毒性化學物質

二甲基甲醯胺、苯、鄰苯二甲酸二
（2-⼄基⼰基）酯、丙烯腈、氯⼄烯、
環己烷、1,3-丁二烯、二氯甲烷、1,2-
⼆氯⼄烷及甲醛
第⼀批公告103年1月1日起，依計算指引推估

⼄苯、環氧⼄烷、間-甲酚、醋酸⼄烯
酯、環氧氯丙烷、甲基第三丁基醚、
甲基異丁酮、二硫化碳、丙烯酸丁酯
及鄰苯二甲酐
第二批公告104年1月1日起，依計算指引推估

⼄腈、壬基酚、氯、雙酚A、⼆⼄醇胺、
丁醛、硫脲、異丙苯、丙烯醇及⼄醛
第三批公告106年1月1日起，依計算指引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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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申報方式

運作人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格式製作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紀錄表、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但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同意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 §9 資料保存備查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紀錄表、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表，

應於運作場所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3年備查。

§8 、9申報方式與資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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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停止運作申報規定

第⼀類⾄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於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停止運作前，應完成申報運作紀錄。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於結束或中斷運

作前，應完成申報運作紀錄並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運作毒性化學物質者，應同時完成申報釋放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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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及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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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有規定運作人每月10號前要申報運作紀錄，若我們公
司上個月月底才剛取得許可證，之前都沒填過運作紀錄，
這個月10號前我們公司都沒有任何運作行為，這幾天運作
紀錄是可不用填寫嗎？

Q

A 倘運作人已依規定取得毒性化學物質許可證，若因無運作毒性

化學物質致申報量無變動，則無需填寫逐日運作紀錄，但仍應

依規定於次月十日前向運作場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運作紀錄。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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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完畢後之殘氣鋼瓶運回供應廠商於運作紀錄申報表該
如何申報?Q

A 於運作紀錄申報中填報「轉出」或「轉入」，並於備註欄位

註明殘氣。

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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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取得許可證逕行運作-無照製造（分裝）氯氣

500公斤鋼瓶進貨紀錄 47L鋼瓶出貨紀錄

常見違規事項

• 調配、加⼯、合成

、分裝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屬毒管

法製造⾏為

• ⾃⾏使⽤之調配、

加⼯與分裝，不 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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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公斤氯氣鋼瓶

分裝盤面分裝場所

標示「氯氣」之管路

 未取得許可證逕行運作-未取得許可證逕行運作

常見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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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第⼀類⾄第三類毒化物達分級運作量，卻申請核可文件

常見違規事項

毒性分類

2

分級運作量

50

管制濃度

1

化學文摘社

登記號碼

109-86-4

分子式

CH2OHCH2OCH3

英文名稱

2-Methoxyethanol

(Eth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中文名稱

乙二醇甲醚

序號

02

列管

編號

071

24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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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證件內容運作及申報缺失-每月10日前，未完成申報前月運作紀錄

毒化物申報

手機設定
申報提醒功能

常見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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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場所配置圖中毒化物貯存位置變更，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備

常見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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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至100%

 標示不完整
常見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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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於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毒化物告示牌

標示如有殘破、髒汙、
更改嚴重麻煩請更換

常見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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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事項

現場置放安全資料表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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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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